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公文管理办法

为了进一步完善本所的管理体制，规范本所公文的使用，有效规避风险，经合伙人会议讨论通过，特制定实施本办法：
1、 本所的所函、介绍信均统一由办公室设专人保管。
2、 需要开具的所函、介绍信的人员，必须填写申请表，经行政经理审批后，方可由办公室专人开具；对于重大事项开具所函、介绍信时，需经本所主任批准方可开具。
3、 本所开具的所函、介绍信必须留有存根以备查阅。
4、 本所律师的公文必须输入电脑制作成电子版，通过本所网络办公系统转至主任处，由主任审查确定无误后方可向当事人发送。

5、 任何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本办法规定程序使用所函及介绍信、处理各种公文，未经本办法规定的程序，不得擅自使用。

6、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本所管理委员会将视情节对责任人予以经济或行政处分；造成严重损失或情节严重的，移送有关机关处理。
7、 本办法从即日起开始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万商律师事务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
